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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8－033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备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部分纺纱设备分别

租赁给莱芜市舒祺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芜舒祺”）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嘉

和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嘉和”）。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 2003 年起租用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济宁市红星路生产厂房用于

生产毛精纺纱线，2014 年 12 月，因该厂房拆迁，公司终止租用。公司为保证正常生

产经营业务需要，同时为降低成本费用，2014 年 12 月将上述厂房中的自有设备租赁

给了莱芜市天舒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嘉和，同时约定承租方租用

的该批纺纱设备全部用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截止目前，期限已满。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实际需要，公司拟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值为

1,287.28 万元的拟将上述部分设备分别租赁给莱芜舒祺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嘉和，

租赁期限为三年。 

2、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 2018 年 0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设备名称：纺纱设备一宗（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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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舒祺租赁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计量 

1 细纱机 台 1 

2 细纱机 台 1 

3 细纱机 台 1 

4 细纱机 台 1 

5 细纱机 台 1 

6 细纱机 台 1 

7 细纱机 台 1 

8 细纱机 台 1 

9 细纱机 台 1 

10 细纱机 台 1 

11 细纱机 台 1 

12 细纱机 台 1 

13 细纱机 台 1 

14 倍捻机 台 10 

15 自动络筒机 台 1 

16 倍捻机 台 7 

17 蒸纱机 台 1 

18 四罗拉联合细纱机 台 5 

 合计  37 

新疆嘉和租赁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细纱机 台 7 

2 自动络筒机 台 1 

3 辅助设备 台 11 

 合计  19 

2、交易对手方情况 

（1）莱芜市舒祺毛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莱芜市舒祺毛纺织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马建国 

住所：山东省莱芜市农高区杨庄镇营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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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羊毛、兔毛、马海毛、羊驼毛的收购、加工、销售，毛纱线、毛纺面

料、服装、服饰的生产销售；钢材、日用百货、劳保用品、办公文化用品、建材、五

金交电、纺织机械及配件、微机及耗材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不含信息安全产品）

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莱芜舒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新疆嘉和毛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嘉和毛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3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新疆石河子市工三区西三路 65-3 号 

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3 日 

经营范围：纺织品、服装、纺织机械及配件、纺织原料及辅料的生产、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新疆嘉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标的：纺纱设备一宗。 

（二）租赁经营模式： 

1、承租方租用的毛精纺纱设备全部用来满足出租方对毛精纺纱线的需求。出租

方负责满足生产需要的全部订单。 

2、承租方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加工合同组织生产，并按照市场价格向出租方收

取加工费。 

3、合作期限 

（1）本项目为长期合作项目，双方意向是在此项目基础上，积极推进出租方在

承租方所在地建设大规模纺织基地项目。 

（2）本合作协议有效期三年，期满可续签。 

（三）租赁价格及支付方式 

1、租赁价格： 

莱芜舒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设备账面净值 574.94 万元，参照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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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的年折旧值 61.03 万元，莱芜舒祺每年应向公司支付租赁费 85 万元，租赁费

三年共计 255 万元。 

新疆嘉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设备账面净值 712.34 万元，参照该设备

截至目前的年折旧值 88.93 万元，新疆嘉和每年应向公司支付租赁费 115 万元，租赁

费三年共计 345 万元。 

2、支付方式：自签订合同期，每年支付一次，于每年 12 月中旬支付。 

3、租赁期限：三年。 

（四）租赁设备的移交 

1、出租方负责毛精纺纱设备拆卸、运输、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全部正常生产

前的工作，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归出租方所有。 

2、出租方负责对承租方工人进行定期的技术培训和正常生产后设备、工艺、技

术的指导工作，培训期间，由承租方负责培训人员的住宿及餐饮。 

3、承租方负责设备安装前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水、电、气等），使设备具备

安装及运行要求。自行经营和管理所租赁的设备，负责所租赁机器设备的日常保养和

维护。 

4、承租方对所租赁的设备只享有经营管理权，不得对所租赁的设备进行处置或

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等行为。 

5、所租赁的设备在承租方经营管理使用过程中，非因出租方原因造成的任何损

毁、丢失等，均由承租方承担赔偿责任。 

（五）合同解除及终止 

1、因政府政策调整、战争、动乱、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

同无法履行时，可解除协议，后续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2、因客观情况致使该项目扩大或终止，甲、乙双方应提前 60 天以书面形式通报，

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未通报方负责。 

四、交易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具备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优势，而莱芜舒祺、新疆嘉和具备充足的生产场地和

生产成本优势，公司将该纺纱生产设备租赁给莱芜舒祺、新疆嘉和后，承租方首先要

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本次交易可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降低公司生产成

本，提升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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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事项的实施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保证稳定持续的纱

线供应，充分发挥公司现有设备及技术优势，进一步适应市场需要，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实力。公司本次设备租赁的交易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设备租金价格，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实施本次设备租赁的事宜。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04月26日 




